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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上櫃股票櫃檯買賣作業程序 

 

第一條 訂定依據 

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櫃買中心)對有價證券上櫃公司重

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下稱處理程序)第 13 條之 4 第 1 項規定，特制定

本作業程序，以資遵循。 

 

第二條 本作業程序之目的 

本公司為踐行重大訊息保密與即時揭露機制，於營業日下午 5時前公開或召開董

事會決議特定重大事項時，為使發生或公告之重大訊息有充裕時間廣泛公開，應

主動向櫃買中心申請上櫃股票暫停交易，提供投資人訊息消化時間，降低資訊不

對稱，並於相關訊息充分公開或說明後，申請恢復交易。 

 

第三條 法令遵循 

本公司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作業程序，應依櫃買中心相關規章及本作業程序辦

理。 

 

第四條 處理暫停及恢復交易專責單位 

本公司設置處理暫停及恢復上櫃股票櫃檯買賣交易專責單位為財務處(下稱專責

單位)，並依公司規模、業務情況及管理需要，由適任及適當人數之成員組成。 

專責單位應隨時注意本公司有無本作業程序第五條應主動申請暫停或恢復交易

之情事，倘本公司有前開情事，應主動申請之，並為利作業順暢運作，應與櫃買

中心服務同仁保持雙向溝通管道。 

 

第五條 申請暫停及恢復交易 

本公司預計於營業日下午 5時前公開或召開董事會決議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於公開或召開前一營業日主動向櫃買中心申請暫停交易： 

一、嚴重減產或全部停工者。 

二、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所訂各款情事。但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無重大影響  

者，不在此限。 

三、向法院聲請破產或重整者。 

四、合併、分割、收購、股份交換、轉換或受讓，或復為撤銷者。但依企業併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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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18 條第 7 項、第 19 條第 1項、第 29 條第 6項、第 30 條第 1項、第 36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進行無須經股東會決議之併購或對

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無重大影響者，不在此限。 

五、完成新產品開發，試驗之產品已開發成功且正式進入量產階段，新產品、新 

技術之開發進度有重大進展者。但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無重大影響者，不

在此限。 

六、其他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 

本公司如已將暫停交易事由之相關訊息完整說明或已無繼續暫停交易之必要時，

應主動向櫃買中心申請恢復交易。 

 

第六條 申請暫停交易程序及最終核決層級 

本公司於準備董事會議案或公告重大訊息前，專責單位應注意有無第五條應申請

暫停交易事項，倘發生前條之情事並經妥善評估該等事項符合重大性者，應於公

開或召開董事會決議前一營業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填具「暫停交易申請書」，

並經總經理核決後，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傳真至櫃買中心申請暫停上櫃股票

買賣交易，並同時以電子郵件寄送及電話方式，通知櫃買中心及告知本公司聯絡

人員姓名與電話。 

本公司倘因「情事緊急」(係指情況特殊，且非上櫃公司可合理預估其發生之情

事，如於深夜發生之重大天災、爆炸或廠房發生罷工或暴動等)致無法於公開或召

開董事會決議前一營業日內申請者，得於公開或召開之營業日上午 7時前向櫃買

中心申請，並提供符合「情事緊急」要件佐證資料，俾供櫃買中心查證用。 

 

第七條 申請恢復交易程序及最終核決層級 

本公司應按董事會決議結果或依事實狀況，依處理程序規定辦理資訊公開作業

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填具「恢復交易申請書」，並經總經理核決後，加蓋公司

及負責人印章，傳真至櫃買中心申請恢復上櫃股票買賣交易，並同時以電子郵件

寄送及電話方式，通知櫃買中心及告知本公司聯絡人員姓名與電話。 

 

第八條 公告申報及資訊揭露原則 

本公司於申請暫停交易過程及該案相關資訊公開前，本公司之董事、經理人及受

僱人等獲悉內部重大資訊之人，應遵守本公司訂定之「防範內線暨內部重大資訊

處理作業程序」等相關規定，踐行保密機制，另對外揭露重大資訊則應秉持下列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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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訊之揭露應正確、完整且即時。 

二、資訊之揭露應有依據。 

三、資訊應公平揭露。 

 

第九條 公告申報及資訊揭露時點 

本公司經櫃買中心通知或於櫃買中心官網公告暫停或恢復交易資訊後，本公司應

於 1小時內發布暫停或恢復交易之重大訊息。 

 

第十條 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作業程序訂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